
北

会保障局文件
政 局
‘

市亠乐

京人社专家发 匚⒛17〕 99号

关于印发 《北京市博士后工作经费

资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∷∷ 现将:巛北京市博士后主作经费资助管理办法》巾发给你亻丨i∷∶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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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为促进本市博士后事业发展,更好发挥博士后制度

在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、推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

重要作用,进一步做好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管理工作,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设立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旨在鼓励设站单位扩大
博士后 (青年英才)研究人员招收规模,加大博士后国际交流培

养力度,支持博士后 (青年英才)研究人员开展科研活动和成果

转化。

第三条 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以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重点
产业、行业发展需求为基础,以加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

设为目的,坚持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。

第四条 资助对象为在本市市属单位及北京地区非公有制
经济单位设宾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(以下简

称 f流动站
”、“工作站

”
)、 创新实践基地工作站 (以下简称

“
基

地站
” )和在站博士后 (青年英才 )研究人员。

第五条  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障局 (以下简称

“
市人力社保局

”)和北京市财政局 (以下简称
“
市财政局
”)负 责组织实施和管理。

第六条 博士后工作经费分为日常经费资助、科研活动资

-2-



助、国际交流培养资助。

第七条 博士后工作经费列入市财政年度预算:各区、各部
门、各设站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给予配套资助。财政预算的设站

单位,日 常经费纳入本单位年度部门预算。

第二章 资助类别和标准
第八条 日常经费资助用于资助设站单位招收博士后(青年
英才 )研究人员,包括:工资、奖金和生活补贴、参加社会保险

费用和组织交流活动等。

财政预算设站单位的日常经费标准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和财政部制定的日常经费标准执行。其他单位日常经费资助标准

为每人一次性 8万元。

第九条 科研活动资助用于资助在站博士后 (青年英才 )研
究人员开展科研活动,共设 3类资助:

创新研发类 (A类 )∶ 受资助人开展具有创新性、前瞻性的

项目 (课题 )研发工作。资助标准最高为 15万元。

学术交流类 (B类 )∶ 受资助人赴国 (境 )内 外有关机构开

展合作研究、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短期学术交流,时间不超过
30日 。其中,对于在国 (境 )外开展上述活动的,资助标准最
高为4万元,对于在国 (境 )内开展上述活动的,资助标准最高
为 2万元。

出版专著类 (C类 )∶ 受资助人出版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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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社会效益的著作。资助标准最高为 3万元。

第十条 国际交流培养资助设派出项目和引进项目,资助标
准为每

^每

年⒛万元,资助期限最多 2年。主要用于支付在站博

廿后研究人员的生活开支、住房补助、医疗保险、城市间交通费、

国际旅费及科研补助等。

派出项目主要资助部分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到国 (境 )

外一流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的优势学科领域,开展博士后研究

耳作。引进项目主要资助部分优秀外籍、港澳台地区博士来京进
入博士后站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。

第三章 申请条件
第十一条 申请日常经费资助的流动站、工作站、基地站应

符合下列条件 :

(一 )各项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健全,博士后 (青年英才 )
研究人员科研经费和生活保障措施到位。

(平 p申 ~请资助年度有博士后 (青年英才)研究人员进站从 ~
事研究工作。

招收国外留学或外籍博士进站的,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给予

资助;在职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兼职青年英才,不列入资助范
围。

第十二条 申请科研活动资助的应为在站博士后 (青年英
才 )研究人员,并符合下列条件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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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△ )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,热爱社会主义祖国,有 良好的

职业道德、社会公德,具有求实、创新、协作、奉献的精神。
(二 )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、较强的科研工作能力和良好的

发展潜力。申请项目应为本人承担,申请材料真实可靠。
(三 )申请项目应紧密结合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:在理论、

技术方面具有前瞻性、创新性;有助于申请人进行高水平的学术

技术交流,提高学术技术水平。项目执行计划清晰、明确,可操

作性强,经费使用计划合理。

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博士后 (青年英才 )研究人员
不能申请科研活动资助:

(一 )申请资助的项目已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或本

市其他项目资助。

(二 )已获上年科研活动经费资助,但受资助项目尚未完成 ,

或因故资助经费被部分或全部收回。

(三 )在本期进站工作期内同一项目或类似项目申请过两次

及以上资助均未获批准。

(四 )进站时间满 18个月的。

第十四条 申请国际交流培养资助派出项目的应为在站博
士后研究人员,并符合下列条件 :

(一 )思想品德端正,身体健康,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 岁。
(二 )具各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、创新能力。

在站期间或在读博士期间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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∷ (E)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与我市重点学科、产业发展方向
一致。

(四 )具有良好的英语 (或接收国语言)听、说、读、写能
力。

(五 )国 (境 )外拟接收单位一般应为国际一流的高校、研
究机构或企业,并获得正式邀请。
(六 )须经设站单位和合作导师同意;在职人员 (含定向委

培博士毕业生)还须征得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。
(七 )此前未获得过

“
香江学者
”
计划、 “博士后国际交流

计划
”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和中德博士后交流计划等资

助。

第十五条 申请国际交流培养资助引进项目的应为外籍、港
澳台地区已进入博士后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,并符合下列条件 :
(丁 )思想品德端正,身体健康,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 岁。
(二 )具各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、创新能力:

在读~博十期闩取得突出的砑究感果。
(三 )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与我市重点学科、产业发展方向

一致。

(四 )具有良好的中文听、说、读、写能力。

第四章 申请芨批准程序
第十六条 资助工作每年开羼一次 ,具体工作以文件通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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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部署。
:   

∷

第∷十七条 日常经费资助由设站单位向市人力社保局提出
申请;基地站向所在园区管委会提出申请,经园区管委会及园区

所在区人力社保局审核同意后,报市人力社保局:∷

∷第十八条 科研活动资助由博士后 (青年英才)研究人员本
人猥出申请,经设站单位 (属基拙站的经园区管委会、园区所在
区人力社保局)审核同意后,报市人力社保局。

第十九条 国际交流培养资助由博士后研究人员本人提出
申请,经设站单位审核同意后,报市人力社保局:

第二十条 市人力社保局、市财政局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
行评审或评议,确定资助方案。执行回避制度1保密制度和公示

制度,资助方案由市人力社保局进行公布。

第五章 拨付及管理
第二十ˉ条 日常经费资助按经费预算渠道拨付给谖站单

第
=十
二条∷科研活动资助经费由市人力社保局与受资助

个人及其所在设站单位三方签订资助协议,在明确具体项目进度
计划(经费使用计划及各方的责任、义务后,办理拨款手续。

∷第二十≡条 :国际交流培养资助经费由市人力社保局与受
资助人及其所在设站单位三方签订资助协议∷在朗确经费使用计
划及各方的责任、义务后,办理拨款手续。    ∷

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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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资助经费由设站单位代受资助人管理,单独立
账,专款专用,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手续费、管理费,不得以任
何理由截留此项经费或改变经费用途。

第二十五条 受资助单位和个人,应按规定的经费使用范
围、经审定的经费使用计划使用经费,如有调整应报本单位博士

后 (青年英才 )管理部门批准并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市人力社保局

各案。

第二十六条 受科研活动资助和国际交流培养资助事项完
成后,受资助人应在受资助事项完成 30个工作日内向市人力社
保局提交总结报告和经费使用明细;资助金额超过 5万元的,应

同时提交经费使用审计报告。受科研活动资助完成的项目,在发
表有关论文、专著时,均应标注 “北京市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项
目
”(Bc刂 ing Postd0ctOral Research FOundaton)。

第二十七条 受科研活动资助或国际交流培养资助的受资
助人因故提前离站、退站,经市人力社保局批准,可将剩余资助

经费用于设站单位开展博士后工作。

第二十八条 受资助人有剽窃、弄虚作假等违反学术道德和
知识产权规定行为的,撤销资助,追回已拨付的资助经费,并给
予通报。

第六章 监督检查
第二十九条 受资助单位和个人,应严格按照资金用途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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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资金,确保资金专款专用,并发挥资金最佳效益
。市人力社

保局、芾财政扃负责对资助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
检查,对本按

照核准的经费使用范围安排支出的,收回部分或全部资助
经费。

第主十条 对于违反财经纪律,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挪用、

挤占资助资金的行为,按照《预算法》、《行政监督
法》、《财政违

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日家和北京市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
任;

涉嫌犯罪的,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社保局、市财政局按各自哪责

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北京市博士后工

作经费资助管理办法 (试行)(京人社专家发 [2011]87号 )同

时废止。

(此件依申请公开 )

⒛ 17年 5月 18日 印发
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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